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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2021_2022__E5_A2_9E_

E5_80_BC_E7_A8_8E_E5_c46_542073.htm 问：我们当地税务机

关对我公司今年的8、9、10月份的进项增值税发票进行稽核

，说我们的发票内容填写不全（只有进货方的银行帐号未填

写），不予抵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补交几十万元的税

款，这样一来我们就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我们这几个月的发

票已被认证通过，税务局已出具了“认证结果通知书”），

请问，对该种情况我司应如何处理？ 答：根据《增值税专用

发票使用规定（试行）》（注，该文件现已废止，但新的文

件对此规定的实质内容没有根本变化）第五条“专用发票必

须按下列要求开具：（三）项目填写齐全。开具的专用发票

有不符合上列要求者，不得作为扣税凭证，购买方有权拒收

”之规定，购货方取得的，可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应当按照要求填写完全各项目，包括进货方的银行

帐号等，否则不能作为扣税凭证；若已实际用于扣税，则应

当依法作进项税额转出，补缴相应税款。百考试题与你同行 

当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纳税申报

“一窗式”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962号）第一条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销售折让以及原蓝字专用

发票填开错误等情况，视不同情况分别按以下办法处理：销

货方如果在开具蓝字专用发票的次月及以后收到购货方退回

的发票联和抵扣联，不论是否已将记帐联作帐务处理，一律

通过防伪税控系统开具负数专用发票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



不得作废已开具的蓝字专用发票，也不得以红字普通发票作

为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二）因购货方无法退回专用发票

的发票联和抵扣联，销货方收到购货方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开

具的《进货退出或索取折让证明单》的，一律通过防伪税控

系统开具负数专用发票作为扣减销项税额的凭证，不得作废

已开具的蓝字专用发票，也不得以红字普通发票作为扣减销

项税额的凭证”之规定，贵司补缴了上述税款后，可依法要

求销货方重新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重新取得的、符合

抵扣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取得当期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因此，从行为整体来看，若贵司补缴了税款后，可以再次

取得由原销货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应的进项税额

仍然可以在以后的纳税期内获得抵扣。这种补税行为所引起

的结果，并非企业税款的损失，而是企业流动资金的占用、

相应资金的利息损失，以及可能的滞纳金。但是，若贵司已

不可能再取得销货方重新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销货方

已丧失一般纳税人资格而无法再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

货方已破产、解散、被吊销或者因其他原因而终止了；销货

方找不到；重新开具发票的其他条件没有符合等），则相应

的税款损失就不能再在以后各期得到补偿，损失就是实实在

在的。 另外，在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重新取得、相应税款实

际损失的情况下，如果错误开具发票的责任在销货方（需负

举证责任），而且销货方存在过错，则贵司可依法向销货方

要求与税款（可能的滞纳金）数额相应的赔偿。若双方均存

在过错，则根据过错程度分担责任，并由销货方在其过错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错误的责任在贵司（如贵司

未提供银行帐号、提供银行帐号不清楚等），那么，贵司无



权向销售方要求赔偿，损失只能由贵司自行承担。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